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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擬議《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下的 

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實施細節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擬議《產品環保責任(塑膠購物袋)規例》(《規例》)

下的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實施細節諮詢委員。 

 

 

背景 

 

2.  《產品環保責任條例》(《條例》)(第 603 章)(附件Ⅰ)在二零零八

年七月獲立法會通過。《條例》是一條「框架」法例，為在香港推行生產者

責任計劃提供法律基礎。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是《條例》下的首個生產者

責任計劃，目的是要遏止濫用塑膠購物袋的情况。 

 

3.  環保徵費計劃的主要規管措施已於《條例》的第 3 部列明。這些措

施包括– 

 

(a) 有意向顧客提供塑膠購物袋的訂明零售商要向環境保護署署

長申請成為登記零售商(第 19 條); 

(b) 就提供給顧客的每個塑膠購物袋收取環保徵費(第 18(3)條); 

(c) 定期呈交申報及繳付環保徵費(第 24 條);以及 

(d) 備存相關紀錄及文件(第 25 條)。 

 

環保徵費計劃的實施細節將會在依據《條例》第 29 條所訂立的《規例》下

進一步列明。《規例》特別會列明運作上的事宜，包括：(i) 零售商的登記；

(ii) 登記零售店中部分範圍的豁免；(iii)呈交申報及繳付徵費；以及(iv) 備
存紀錄。《規例》須經立法會批准(即是按「先審議、後刋憲」的程序審議)。 

 

CB(1) 223/0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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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徵費計劃的實施細節 

 

諮詢零售業界 
 

4.  當局的目標是要制定一個可行及易於遵守的環保徵費計劃，並同時

確保規管制度的完整性。正如環境局局長在《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恢

復二讀辯論演說時所承諾，當局在制定環保徵費計劃的實施細節時，已仔

細聽取零售業界的意見。當局特別與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和其轄下的零售

業工作小組舉行會議，並與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以及將受到環保徵費計劃影

響的主要零售商多次會面。當局亦實地考察了這些零售商的六個倉庫和十

間零售店，以便深入了解它們的實際運作。 

 

5.  以下建議的實施細節已在可行的範圍內，盡量採納零售業界的意

見。然而，在減少對零售業界的影響以及確保環保徵費計劃的有效管理兩

者之間需要取得適當的平衡。我們亦已向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匯報以下的

建議。 

 

零售商的登記 
 

6.  有意向顧客提供塑膠購物袋的訂明零售商
1
將要向環境保護署署長

就其合資格零售店
2
申請登記成為登記零售商，並確保除非其合資格零售店

是登記零售店，否則不得從該店提供任何塑膠購物袋。我們認同零售業界

的意見，在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處理登記申請並盡量減少登記時所須提供的

資料。 

 

7.  為此，我們建議訂明零售商應以指明表格提交申請，並提供一些基

本資料，包括訂明零售商及其合資格零售店的名稱和地址、聯絡人的資料

和商業登記證及其分行登記證副本(如已備有)等。登記申請表的樣本擬稿

(尚待進一步考訂) 已附於附件Ⅱ以茲說明。 

 

8.  我們預算會在 10 個工作天內完成處理登記零售商為其新零售店的

登記申請，作為我們的服務承諾，這較我們原本向零售業界所建議的 21 個

工作天大為縮短。我們亦會因應不同個案的情況，接受個別快速處理的要

求，例如在節日期間須要在短時間內開設額外的零售店以滿足市場需求。

因應在計劃實施後所累積的運作經驗，我們會考慮可否再進一步縮短處理

登記申請的時間。 

                                                 
1 「訂明零售商」的涵義已於《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附表 4列明。 
2「合資格零售店」的涵義已於《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附表 4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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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登記零售店的部分範圍 
 

9.  在《條例》下，登記零售商可向環境保護署署長申請豁免某登記零

售店的部分範圍。我們容許豁免的原因是希望在可行的情況下，盡量在零

售商之間維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尤其在環保徵費計劃的首階段期望涵

蓋連鎖或大型的超級市場、便利店和個人美容及健康產品零售店，以致有

些零售業界的人士認為，不應因為一間百貨公司內有超級市場而將整間百

貨公司都納入環保徵費計劃之內。 

 

10.  在考察可能提出豁免申請的零售店時，我們觀察到為豁免目的而將

零售店的部分零售樓面範圍分隔開未必可行。因應這些零售商的運作情

況，我們建議豁免登記零售店中某些特定出納櫃檯，條件是這些出納櫃檯

不得作為《條例》附表 4 指明的三類貨品
3
的任何一類的收款櫃檯。因此，

登記零售商可申請豁免例如在百貨公司內時裝部的出納櫃檯。我們認為零

售商可透過適當的標誌去分別有關的出納櫃檯，以便遵從環保徵費計劃。 

 

呈交申報及繳付徵費 
 

11.  登記零售商須就每個提供給顧客的塑膠購物袋，向顧客收取不少於

徵費的款額(即 5角)，並且須定期向環境保護署署長呈交申報及繳付徵費。

縱然為塑膠購物袋進行盤點有助確保定期申報及徵費的準確性，我們在考

察受影響零售商的倉庫和零售店時，觀察到進行盤點工作有實際上的困

難。另一方面，受影響的零售店一般都有保存採購塑膠購物袋和分發塑膠

購物袋到每間零售店的詳細紀錄。考慮到這些零售商的運作情況和確保有

效監察計劃施行的需要，我們建議按季呈交申報，而申報須就每間登記零

售店提供以下資料： 

 

(a) 分發到該登記零售店的塑膠購物袋數目； 

(b) 在該登記零售店向顧客提供的塑膠購物袋數目；以及 

(c) 就(b)段提述的塑膠購物袋所應繳交的環保徵費的總額。 

 

12.  為確保登記零售商有充裕時間準備季度申報，我們建議申報須在每

季最後一日後的 30 日內呈交，這期限較我們原本向零售業界建議的 21 日

為長。在季度申報中填報的徵費總額亦應在呈交申報時同時繳付給政府。

為方便業界履行規定，登記零售商既可親身呈交申報及徵費、亦可藉郵遞

                                                 
3 這三個類別的貨品為(i) 食物或飲品；(ii) 藥物或急救用品；及(iii) 個人衛生或美容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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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電子方式呈交。 

 

備存紀錄 
 

13.  登記零售商須就每一申報備存不少於 5 年的紀錄和文件。為了確保

規管制度的完整性，並容許日後審計，我們建議零售商應保留與採購、運

送和分發塑膠購物袋有關，以及與環保徵費有關的發票、收據或文件。 

 

社區參與 
 

14.  我們的公眾諮詢顯示大部份的市民都支持落實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

計劃。環保徵費在訂明零售商中實施有助遏止濫用塑膠購物袋的情況，因

其他可重用的袋亦可作為購物袋。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亦會繼續支持區議

會、環保團體和社區團體舉辦減少濫用塑膠購物袋的活動，作為整體減少

廢物的公眾教育計劃的一部份。 

 

 

未來路向 

 

15.  我們期望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可在 2009 年年中實施。參考了議

員的意見後，我們擬於今年內向立法會呈交擬議的《產品環保責任（塑膠

購物袋）規例》，《規例》將按「先審議、後刊憲」的程序由立法會進行

審議。《規例》會列明上述建議環保徵費計劃的實施細節。若《規例》獲

立法會批准，在環保徵費計劃推出前將會有三個月登記期，讓有關的零售

商作好必需的準備。 

 

 

徵詢意見 

 

16.  我們邀請委員就建議的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的實施細節提出意

見。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 















































Annex II 
附件 II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產 品 環 保 責 任  (塑 膠 購 物 袋 )  規 例  

PRODUCT ECO-RESPONSIBILITY (PLASTIC SHOPPING BAGS) REGULATION 
 

申 請 為 登 記 零 售 商 /  登 記 零 售 店    
Application as Registered Retailer/ Registered Retail Outlet 

 

請以正楷填寫各項資料  Please complete all items in BLOCK LETTERS 

A 段  Part A      零售商資料 Particulars of Retailer 

個人 Individual 公司 Company 合夥經營 Partnership 

 

 零售商名稱 
Retailer’s Name 

 

附註 1 
Note 1 

商業登記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 

 

 註冊辦事處地址  
Address of Registered Office 

 

附註 2 
Note 2 

塑膠購物袋徵費登記號碼 (如
適用)  
Plastic Shopping Bag Levy 
Registration Number (if 
applicable)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A1 段  Part A1    個人或合夥人申請 (如適用)   Individual or Partnership Application (if applicable) 

如屬公司申請則無需填寫  Not applicable for a Company registration  

附註 3 
Note 3 

 (1)  東主或合夥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proprietor or partners 

 全名 
Name 

 

附註 4 
Note 4 

香港身份証號碼 
HK Identity Card Number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For Official Use 
Code No. 
     /     /     



 (2)   合夥人資料  Particulars of partners 

 全名 
Name 

 

 香港身份証號碼 
HK Identity Card Number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B 段  Part B      零售店資料  Particulars of Retail Outlet 

  此店以特許經營方式運作    This Outlet is under franchise arrangement 

 

 零售店名稱 
Name of the Retail Outlet 

 

附註 5 
Note 5 

商業登記號碼 
Business Registration Number

 

 店長名稱 
Name of the Outlet Manager 

 

 營業地址 
Address of the Retail Outlet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此零售店出售的貨品包括以下類別。  請選擇適合的類別。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of goods are offered for sale in this outlet.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食物或飲品 
 Food & Drink 

藥物或急救用品 
Medicine or First-aid Item 

個人衛生或美容用品 
Personal Hygiene or Beauty Product 

 
B1 段  Part B1    只適用於以特許經營方式運作的零售店   For outlet under franchise arrangement only 

 特許經營者資料 Franchisee Details 

 全名 
Name 

 

 香港身份証號碼 
HK Identity Card Number 

 

 住址 
Residential Address 

 

電話號碼  
Telephone Number 

傳真號碼 
Fax Number 

 
B2 段  Part B2      豁免申請 (如適用)  Exemption Arrangement  (if applicable)   

  



 

 

C 段  Part C     申請人聲明       Declaration of Applicant 

 
本人/ 我們已充份理解夾附的「基本條款」及「使用條款」的內容。在接納登記後，本人/ 我們接受「基本條款」及「使用條款」

及同意受其約束。 
 
本人/ 我們已細閱申請指南內關於本人/ 我們個人資料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本人/ 我們謹此聲明，本人/ 我們在此申請表上

所填報的個人資料，就本人/ 我們所知，均屬真確及最新的資料。 本人/ 我們明白並且同意，此等個人資料，是可按照「個人資

料收集聲明」第一段所述之目的而被使用。 
 
I/We have 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attached Basic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of Use.  Upon approval of my/our application of 
registration, I/We accept and agree to be bound by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Conditions of Use. 
 
I/We have read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inside the Application Guide about my/our personal data.  I/We declare 
that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application form are accurate and up-to-date to the best of my/our knowledge.  I/We agree and 
understand that such personal data can be used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s stated in paragraph 1 of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Collection 
Statement. 

 
請選擇 (1) (2) (3) 其中一項填寫  Please complete either (1) or (2) or (3) 

(1) 公司申請  Company Application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在法人團體內的職銜 Designation within the 
body corporate 
 公司印章 Company Chop 日期 Date 

 
(2) 個人經營業務申請  Individual Business Application 
東主姓名 Name of the proprietor 
 
 

東主簽署 Signature of the proprietor 
 
 日期 Date  

 
(3) 合夥經營申請  Partnership Application 

本人已將業務的所有合夥人列出。 

申請人姓名  
Name of applicant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在 合 夥 經 營 的 職 銜

Designation within the 
partnership. 日期 Date 

 



 

申請指南     Application Guide  

 
附註 1  - 隨申請表必須附上有效商業登記証副本。 

附註 2 - 此欄只適用於已登記的零售商。 

附註 3 - 必須填寫東主或所有合夥人資料。  如須要請加表格填寫。 

附註 4 - 隨申請表必須附上東主或所有合夥人身份証副本。 

附註 5 - 隨申請表必須附上有效商業登記証副本。新零售店如在申請時未能提供有效的商

業登記証，請填上預算的開業日期及預算提供有效商業登記証副本的日期。 

 
Note 1  –  Copy of a vali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to be provided for verification.  

Note 2  –  This item is only applicable to existing registered retailer. 

Note 3  - Details of proprietor or all partners should be listed.  Use separate sheet if necessary.  

Note 4  –  Copies of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of proprietor or all partners must be submitted.   

Note 5  - Copy of a vali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to be provided for verification. For a 
   new retail outlet where a valid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time of application, please state the expected date of business commencement and the 
expected date of providing the Business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